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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場變更登記申請書 

茲依照畜牧法及畜牧法施行細則申報本牧場原核准設立登記事項有變

更部分開列於後，及檢附有關證件暨原發字第              號畜牧

場登記證書，送請察核於派員查明後，轉報縣主管機關派員複查，准

予變更畜牧場登記證書。 

此致 

                       公所 

核轉 

臺中市政府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登 記 事 項 原核准登記事項 申 請 變 更 登 記 事 項 備 註 

一 場 名    

二 
負責人及主

要管理人員 

負責人：  

 
主要管理人員： 

 

負責人：   

 
主要管理人員： 

 

 

三 場 址    



臺中市              畜牧場申請變更登記簽辦表 

 

註：一、縣市現場勘查人員至少包括農業局畜產課牧場登記主辦人。 

  二、審查結果請於空欄內以「Ｖ」勾劃表示之。 

  三、本簽辦單依據相關之土地、建築、民法、自來水法、獎勵投資條例等有關事項製訂，

其未盡事項仍依相關法規辦理。 

審

查

事

項 

具 備

之 證

明 條

件 

經

營

類

別 

公 司 組 織 經 營 
審查結果 

合 夥 經 營 
審查結果 

獨 資 經 營 
審查結果 

區級 市級 區級 市級 區級 市級 

一、場名 １.公司執照影本 

  １． 合夥人協議

書。 

２． 同縣轄區內

無相同場名。 

  

同上 

  

二、負責人 

１． 與公司登記

主管機關核

准備查文件

影本之董監

事、董事長相

符。 

２． 財產使用權

移轉證明（非

自有財產）。 

  １． 與合夥契約

推舉之代表

人相符。 

２． 合夥人變更

時原合夥人

同意文件（使

用原登記印

章）。 

３． 財產使用權

轉移證明（非

自有財產）。 

  １． 原場負責

人讓渡書

（使用原

登 記 印

章）。 

２． 財產使用

權轉移證

明（非自有

財產）。 

  

三、場址 

１． 遷址：同申請

設立登記應

具之書件。 

２． 門牌變更：戶

政事務所證

明之影本。 

  

同上   同上 

  

區審查意

見及簽章 
複審結果：  

複審日期： 

主辦人：         課長：         鄉鎮市長： 

市複審意

見及會審

人員簽章 

複審結果： 。 

 

複審日期：  

 

 

參加複審人員簽章處（註明單位及姓名） 



附表二 

臺中市                       畜牧場申請變更登記資料表 

畜牧場登記證字號：農畜牧登字第□□□□□□號  原發證日期： 年  月  日 
 

登 記 事 項 原 核 准 登 記 事 項 申請變更登記事項 備 註 

一 場名   
 

二 場址   

 

三 負責人   

□負責人或 

■管理人 

資歷證明 

□ 職業學校以上畜牧（獸醫）科

畢業 

□ 獸醫師或畜牧技師 

□ 曾受一個月以上專業訓練，具

結業證明書 

■二年以上現場工作經驗，具證

明文件 

其他 

四 
主要管理

人 
  

五 
主要畜牧

設施 
  

在原核准非都市土地作畜牧設

施容許使用面積與飼養規模不

變下，依「畜牧場主要設施設置

標準」規定調整變更其設施。 

六 飼養規模   

未涉及畜禽舍新建、擴建、改、

修建等情形，依「畜牧場主要設

施設置標準」申請變更其飼養規

模 

□ 檢附最近六個月放流水檢驗

合格報告。 

□ 其他證明文件（排放許可

證）。 
 

主辦人：            科長：        

核准變更發證日期：  年  月  日  （本欄由臺中市政府填寫） 

 


